关于举办2022年温州律师继续教育网络培训《第五-七期. 公司金融、财税、执行三大专栏有问必答公益课》的通知
各律师事务所：
为了帮助温州市律师们提高业务能力，实际解决业务实操疑难，市律协联合英才苑府举办公司金融、财税、执行三大专栏有问必答公益课，现将公益课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培训主题
公司金融、财税、执行
二、培训嘉宾
袁晓枫  北京大成（苏州）律师事务所财税部副主任
吴老师  上海交通大学EMBA讲师、北京大学EMBA高级讲师
杨海超  曾任北京市某法院执行庭副庭长

三、培训主要内容
	专栏
	目录

	













财税
	（1） 合伙企业合伙人退伙和有限责任公司减资，合伙人或股东是否要交税？如何缴税？
（2） 股权转让的时候，为了降低税负，公司是先分后税还是先税再分？
（3） 设立全资子公司，母公司以不动产向全资子公司作价入股，该如何纳税？
（4） 公司股权转让的买卖双方各自所产生的的税费分别是多少？
（5） 两公司以股权支付的方式进行股权置换，支付部分现金，股权转让过程中未纳税（税务机关同意递延纳税）。现在两公司间约定的条件不能实现，提出通过诉讼或仲裁解除此前的股权转让协议，股权恢复原状。问：税务机关是否可以不征此前已发生的但同意递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？
（6） 某个人如果投资私募股权基金1亿元，扣除GP管理费等固定成本1000万，基金投资共回款1.8亿，基金赢利1.7亿元全部分配该个人，问：（1）私募股权基金需就1.8亿元缴纳6％增值税吗？（2）该个人如何纳税？
（7） 契约型基金和信托计划的投资人在实操中的所得税（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）一般如何缴纳？
（8） 公司向法人股东分红，法人股东将分红款转而投入公司，作为缴纳其所认缴的注册资本，该股东转投前，是否需要交税？
（9） 目前企业税后利润向股东分红的常用方法及税收优惠政策，有哪些合理避税的操作手法？又有哪些风险？
（10） 项目总投资10亿元，资本金比例为30%（3亿元），项目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，甲公司占股70％，乙公司占股30%。银行要求注册资本以外的2亿元资本金记入资本公积。乙无钱缴纳资本金，甲只好缴纳了全部资本金（2亿元），记入资本公积。请问这2亿元，会不会被认定为甲与乙按股权比例享有？怎么处理为好？收回投资时有无税负？

	








公司
金融
	（1） 在股权收购中，到底选择哪种作为收购主体——自然人、有限公司、有限合伙企业的优劣势比较？
（2） 股东在股权转让后，可否主张转让前为取得的股东权益（例如股金分红）？
（3） 股东知情权的“查账边界”在哪里？是否无权查阅“会计凭证”？
（4） 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经常不出席董事会，公司可否解聘董事。
（5） 在股份有限公司中，股东长期不履职、不出席股东大会，可否进行股东除名？
（6） 国资与民企合资过程中的章程约定要点；民企作为小股东过程中如何参与合资公司决策及自身权益维护？
（7） 《公司章程》或《股东协议》中可否约定某特定股东拥有一票否决权？可否约定某小股东拥有三分之二表决权？
（8） 公司长期不分红情形下，异议股东（小股东）可否要求股份回购？可否强行要求公司解散？
（9） 有限公司某股东（小股东）在公司设立时认缴出资，盈利三年后才实缴出资到位，则实缴出资后可否享有实缴前的留存收益分配？
（10） 在公司对外收购过程中，采用“股权收购”与“资产收购”哪种方式更好？

	












执行
	（1） 出租人出租钢管、扣件给开发商，出租物被查封扣押冻结，出租人就出租物提出确权及排除执行的异议之诉，能否得到法院支持。
（2） 公司没有资产，如何追加实际控制人作为被执行人或直接执行实际控制人资产。
（3） 最高院关于执行股权的最新规定出台之前，对于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查封，没有在登记机关公示的有法律效力吗？
（4） 被执行人在判决生效后存在大额资金转出的行为，能否认定为恶意转移财产，如不能，则何种情况可以认定为恶意转移财产？被执行人利用他人账户收付款的行为能否视为拒执？
（5） 离婚协议约定的不动产归属能否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一并确权?能否排除法院强制执行?能否直接发生物权变动?
（6） 法院判决生效，申请执行前，被申请执行人转移财产；同时，在执行过程中，被申请人配偶将其中一套共有房屋进行抵押、二押，将另一套房屋份额无偿赠送给儿子。这样的情况，是否可以追究拒执？
（7） 请问二拍流拍后，财产变卖期内是否能够进行以物抵债，是否必须在60日的变卖期满后才能进行以物抵债?
（8） 案外人异议之诉一二审判决不得执行，案外人处置后再审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，执行法院能否继续执行已经处置的财产？
（9） 建筑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，现该公司涉及一笔已被法院冻结的甲方（国有单位）的工程款，需要财政评审，但评审所必须的资料掌握在该建筑公司两个员工手上，公司欠他俩工资，所以他俩拒不提供资料，导致法院执行工作无法推进，请问法院能否对这两位员工采取强制措施？
（10） 保全结果通知书对轮候冻结银行帐户的是否应写明冻结起算日期？到期是否要申请续期？此时可能还在轮候。




四、培训时间
财税专栏：6月21日晚19:30—21:00
公司金融专栏：6月22日晚19:30—21:00
执行专栏：6月24日晚19:30—21:00

五、培训费用
[bookmark: _GoBack]温州市律师协会会员免费参加

六、培训参加方式
报名方式：扫码添加英才苑府任意一个工作人员微信即可参与登记报名，领取账号
[image: ]

联系人：张万春
电  话：15611110793
七、注意及其他事项
         本次培训每半天可抵2022年律师继续教育5个课时。
温州市律师协会
2022年6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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